
 浙江嘉兴商品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

（国粮浙交2023第158号）

一、数量、质量及要求：

1、2022年浙江产晚粳谷约19吨（具体数量以实际出库数量为准），其中2022年晚稻收购留样粮约4吨，溢余粮约15吨，设1个标段，详见交易清单。
质量：具体质量标准以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实际库点大样为准,存放库点详见附件清单。

二、本次粮食竞价交易的成交价: 为仓库车（船）板交货价，含税含发票。

三、货款结算方式：自行结算，带款提货，2023年4月28日前付清货款，逾期视作竞得方违约，委托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，所竞得的对应标的物保证金抵作违约金，同时视情况限制其参加本公司后期储备粮（含商品粮）竞价交易活动。
四、计量：晚粳谷数量以出库方地磅为准，结算数量以实际发放数量为准。
五、提货期限及相关事项：

1、提货时间：2023年4月28日前提清，如竞得方未按约定时间提清货物，委托方将收取仓房占用费。具体标准为：①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（含）内的，费用按每天0.4元/吨收取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；②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的，费用按每天0.8元/吨收取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；③如同一仓房由多家单位发生逾期提货，则费用由逾期提货单位均摊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。0P周转号仓仓容为2720吨。
2、提货地点: 中心粮库（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大桥村老村委西侧250米）。
3、提货方式：提货方式：中心粮库，散装，汽运、船运均可，船运500T以下。竞得方如要提货，需提前两天与发货单位联系，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。

中心粮库联系人：王维      联系电话：0573-82300695 

六、本次竞价交易粮食标段数量，按清单所标明的货位数量作为每笔竞价交易的起始数，因此交易清单作为本公告的附件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七、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，竞得方支付定金、货款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增值税发票的单位一致。

八、以标的物实际存储库点大样为准。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，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，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。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，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。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。

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嘉兴分中心
    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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